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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届会议 

第二委员会 

议程项目 89 

联合国第一个消除贫穷十年(1997-2006)的执行情况 
 

  设立世界团结基金 
 

 大会， 

 回顾其 2000年 12月 20日第 55/210号决议和 2001 年 12月 21 日第 56/207

号决议， 

 还回顾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所通过的《联合国千年宣言》，1  

 着重指出联合国第一个消除贫穷十年(1997-2006)、《社会发展问题哥本哈

根宣言》
2
 和《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行动纲领》、

3
 2000年 6月 26日至

7 月 1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题为“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及其后的发展：在

全球化世界实现惠及所有人的社会发展”的大会第二十四届特别会议所通过的

《政治宣言》
4
 以及 2001 年 5月 14日至 20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三次联合国

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所通过的《2001-2010 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

纲领》
5
 的各项目标， 

__________________ 

    
1
   见第 55/2号决议。 

    
2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报告，1995 年 3 月 6 日至 12 日，哥本哈根》（联合国出版

物， 

 出售品编号：C.96.IV.8），第一章，决议 1，附件一。 

    
3
   同上，附件二。 

    
4
   S-24/2号决议，附件，第一节。 

    
5
   见 A/CONF.191/13，第二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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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 2002年 3月 18日至 22日在墨西哥蒙特雷举行的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

议所通过的《蒙特雷共识》
6
 以及 2002年 8月 26日至 9月 4日在南非约翰内斯

堡举行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所通过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

政治宣言》
7
 和《执行计划》，

8
 

 注意到秘书长题为“设立消除贫穷世界团结基金的提议”的报告，9
 

 1. 赞同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决定设立世界团结基金，以期根据

《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执行计划》
8
 的规定，消除贫穷并促进发展中国

家的社会和人类发展，同时强调捐助的自愿性质，必须避免现有联合国基金的重

迭，并鼓励相对于政府的私营部门和个别公民在资助这项事业方面发挥作用； 

 2. 请秘书长根据本决议，并酌情根据其报告内关于世界团结基金的机制、

模式、职权范围、任务规定和管理的各项建议，
9
 委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采

取必要的措施使作为开发计划署一项信托基金并须遵守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

基金执行局通过的财务条例和细则的该基金立即实际作业；
9
 

 3. 决定世界团结基金将响应发展中国家政府提出的为各项减缓贫穷项目、

包括基于社区的组织和私营部门的小型实体的计划供资的请求； 

 4. 请秘书长要求开发计划署署长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3 年实质性会议

提交进度报告，说明为使该基金实际作业而采取的各项措施； 

 5. 鼓励各会员国、国际组织、私营部门、相关机构、基金会和个别人士向

该基金捐款； 

 6. 请秘书长确保在题为“联合国第一个消除贫穷十年（1997-2006）的执

行情况”的议程项目下向大会第五十八届会议提交关于本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__________________ 

    
6
   《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的报告，2002 年 3 月 18 日至 22 日，墨西哥蒙特雷》（联合国出

版 

  物，出售品编号：C.02.II.A.7），第一章，决议 1，附件。 

    
7
   A/CONF.199/20，第 1章，决议 1，附件。 

    
8
   同上，决议 2，附件。 

    
9
   A/57/137。 


